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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碧 桂 园 职 业 学 院 教 务 科 研 处
粤碧院教科〔2024〕73 号

关于做好 2024 年度实训（验）室安全工作

的通知

各教学系部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及教

育部的工作部署，加强我校实训（验）室安全管理，提高精细

化管理水平，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〈关于做

好 2024 年度高等学校实训（验）安全工作〉的通知》（附件 1）、

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附件 2）要

求，学校组织各单位进一步抓严抓细 2024 年度实训（验）室安

全工作，具体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从严从细从实开展自查自纠

各教学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强

化安全红线意识，深刻认识实训（验）室安全工作的重要性，

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，做到责任到岗到人，排查和整改安全

隐患，切实做好实训（验）室危险源管理，把各类风险隐患化

解于萌芽状态，有效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，确保实训（验）

室安全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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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推动专项排查工作走深走实，特制定《实训场所（运动

场所）安全风险重点排查清单》（附件 3），供各教学单位开展

安全自查参考使用。

二、做好迎接进校调研工作准备

广东省教育厅将于 6 月至 9 月组织专家抽取相关高校开展

进校调研工作，重点调研实训（验）安全队伍建设、制度建设、

课程建设、经费保障、重要危险源管理、安全培训情况等难点、

痛点问题。请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，积极做好备查工作，做好

安全档案及佐证材料归档工作。

三、工作进度安排

（一）系部自查自纠（5 月 29 日-6 月 11 日）

各系部完成 1 次实训（验）安全自查自纠，建立整改台账，

实行清单式管理，能整改的立即整改，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制定

整改措施，明确整改时限。要求所有隐患整改做到闭环管理，

整改不到位坚决不销账。

材料提交：6 月 11 日前，各系部完成填报《实训（验）室

安全自查工作报告》（附件 4）、《实训（验）室安全隐患自查自

纠汇总表（2024 年）》（附件 5）、《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I 级（重

大风险）实训（验）室信息备案表》（附件 6），经系部安全责任

人审核后，将签字纸质版和可编辑电子版提交至实践教学管理

科。

（二）学校检查（6 月 12 日-6 月 14 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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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科研处根据各系部自查自纠情况，组织开展校级检查，

重点检查隐患整改落实情况，确保安全隐患整改横到边、纵到

底、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。对于安全检查工作敷衍了事，存在

风险隐患较多且整改不及时、不到位的单位，学校将对相关责

任人严肃处理。

（三）材料报送（6 月 15 日-6 月 17 日）

教务科研处汇总填报信息，形成我校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

全自查报告》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隐患自查自纠汇总表》《高

等学校 I 级（重大风险）实验室信息备案表》，报送省教育厅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各系部要切实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拧紧责任链条，坚持问

题导向，严抓落实，切实堵塞制度漏洞、弥补防范不足、强化

岗位责任，决不能老问题依然突出、新问题层出不穷、小问题

拖大拖炸。坚持打牢打实基础，持续不断抓隐患排查，推进风

险防控精准化、精细化。

附件：1.《广东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〈关于做好 2024

年度高等学校实训（验）安全工作〉的通知》

2.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3.《实训场所（运动场所）安全风险重点排查清单》

4.实训（验）室安全自查工作报告

5.实训（验）室安全隐患自查自纠汇总表（2024 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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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I 级（重大风险）实训（验）

室信息备案表

教务科研处

2024 年 5 月 29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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